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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政風興革

輔導會「保防組」（政風機構前身），源自輔導會民國43年11月1日成立
之初，由時任第四組郎副組長鴻遵先生負責執行與運作，單位以任務編組方

式成立，工作以保防安全為核心，嗣單位沿革演進歷程，謹按各階段起迄時

間與編組及業務概況，彙如附表。

綜觀政風單位沿革演進，經「保防組」啟萌時期→「安全室」奠基時期

→「人事處（二）」開創時期→「人事處（二）與督察室合併」蛻變時期→

「政風處」發展時期等歷程，政風制度枝繁葉茂，工作與時俱進，實繫於各

時期諸多政風前輩先進犧牲奉獻的精神與努力不懈的毅力，始克有成。

單位沿革演繹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政風單位沿革演繹說明表

區  分 起迄時間 編制及業務概況 備  考

保防組

43.11.01
│

46.12.31

機關首長指定由時任第四組郎副組長鴻遵先生以任務編組
方式成立「保防組」，保防安全工作業務均以任務交付方
式執行。（並未納入機關正式編制）

安全室

47.01.01
│

61.07.31

因應工作實際需要，配合輔導會組織調整成立「安全
室」，設安全室主任（1），下轄防護與保密二科。

人事處（二）

61.08.01
│

78.05.31

因應環境變遷，業務調整改制成立「人事處（二）」，編
設簡任參事（1），下轄調查科綜理全般事宜，原安全單位
主管改任人事單位副主管，輔導會所屬機構輔導室輔導人
員兼辦保防工作，編制人員179人，保防業務兼受調查局
指導，71年間將調查科調整編制，改為第一、二科。

人事處（二）與
督察室合併

78.06.01
│

81.09.15

基於業務執行簡併考量，將督察室與人事處（二）機構業
務合併，督察室仍維持原組織編制架構，惟其主管之案件
調查、採購兼辦、業務視察等項業務及人員，移撥由人事
處（二）運作執行。

政風處

81.09.16
│

（現今）

81年7月1日「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公布施行，81年
9月16日輔導會正式改制成立「政風處」，設政風處處
長，下轄預防、查處科，業務以預防、查處及維護工作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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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任 郎處長鴻遵先生（民國43年11月－70年2月）

郎處長民國3年2月3日生，字循之，河
南省沁陽縣人。河南省立百泉師範、軍委

會通信人員訓練班第1期畢業，43年11月1
日奉派到輔導會任第四組副組長兼代保防

組長。47年1月1日成立安全室後，從事保
防安全、案件調查、專案任務工作均著有

宏效，「保防組」時期，因未納入機關正

式編制，業務均以任務交付方式執行，工

作推動備極艱辛。任內推動將「安全室」

納入組織編制，業務導入常軌運作，居功厥偉。其為輔導會保防安全工作貢 
獻所長，先後歷經28個歲月，迄至71年3月1日屆齡退休。86年8月14日郎先生
因病辭世，安厝於臺北市軍人公墓，誠為「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最佳

寫照。

第 2 任 劉處長學等先生（民國70年3月－80年2月）

劉處長民國20年12月26日生，安徽省鳳
台縣人，37年投入憲兵教導第一團，擔任
治安維護、肅奸防諜等工作，50年調國安
局特警組，專任先總統蔣公警衛工作，70
年3月由國家安全局松山基地安管組上校組
長外職停役轉任輔導會參事兼人事處（二）

職務。任內本諸「解決實際問題，加強單

位團結」理念，擴展業務功能，曾獲全國

調查業務評比績優，個人亦膺選75年全國
保舉最優人員殊榮，績效卓著。先生個性耿直，嚴謹自持，待人誠懇，奉公

守法，負責盡職；他與多數榮民弟兄出身與背景相同，隻身來臺舉目無親，

憑著毅力決心，自立奮鬥而有成。95年5月13日劉先生因病在三軍總醫院辭
世，惟其奠定政風工作基石之事功，永存人心。

歷任主管事略

 民國51年輔導會第6次擴大業務會報，全體優
良工作當選人員接受獎章及獎狀表揚後合影

（右5為郎處長鴻遵）。

全國安全工作人員年終茶會，蔣總統經國與

出席人員握手寒喧（左4為劉前參事學等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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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任 孫處長忠信先生（民國80年3月－85年6月）

孫處長民國21年9月16日生，字子實，
山東省嶧縣人。歷任國軍各級保防重要職

務，80年3月1日由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第
四處少將處長以外職停役轉任公職，奉派

輔導會參事兼任人事處（二）業務監督

人。任內為政風工作樹立制度，81年7月
1日總統明令公布「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
例」正式施行，機關人事（二）機構改制

由政風機構取代，人事查核業務部分，正

式走入歷史。81年7月16日人事處（二）改
制政風，面臨組織編制、人員遷調、工作

職掌、業務運作等工作經緯萬端，其殫精竭慮於改制規劃工作，81年9月16日
「政風處」成立接任首任處長，完成制訂「政風工作手冊」，今日政風作業

制度綱舉目張，均應歸功於孫先生見宏識遠，85年7月1日任內操持政風工作勳
績卓著，而榮陞調任輔導會副秘書長一職，政風開創新局另啟新頁。

第 4 任 林處長威國先生（民國85年7月－92年8月）

林處長民國33年5月20日生，福建省
林森縣人，歷任國軍各級重要保防主管職

務，85年7月1日由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第
四處少將處長外職停役奉派至輔導會任政

風處處長。任內致力工作紮根與業務轉

型，建立政風職務任期制度，執行「預防

貪瀆弊端」、「強化內控機制」、「維護機

關安全」等工作，成效斐然。因應輔導會

組織扁平化特性，賡續落實「兼辦政風」

制度，並積極推動「保密員」制度，使

「專任政風」、「兼辦政風」、「保密員」，建構成為完整作業體系，為本會政

風工作奠定堅實基礎。因其推動政風業務著有功績，92年7月1日轉任輔導會投
資事業榮友公司董事長，雖已卸下政風工作，惟其任內建樹事功，深受政風

同仁肯定及讚揚。

孫處長忠信先生（中立者）時任輔導會副秘書

長，出席政風工作檢討會中對全體政風人員工作

提示。

林處長威國先生（中座者）主持政風分區座談與

出席政風人員進行工作研討及意見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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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任 劉處長岳平先生（民國92年12月－100年7月）

劉處長民國35年5月12日生，
江西泰和人，政戰學校15期法律系
畢業，歷任軍事檢察官、主任軍法

官等職，87年7月16日由軍管部軍法
處少將處長轉任輔導會政風處副處

長，並於92年間陞任處長。任內秉
持「服務代替干預」、「興利防弊

兼顧」、「防貪肅貪並重」的工作

原則，致力推動「政風工作責任區

制度」，透過政風組織協調平臺，

整合既有行政資源，積極促使機關

行政作業流程，走向公開化、透明化與制度化，全般提升機關施政品質與廉

能效率。

第 6 任 赫處長國明先生（民國101年4月－106年3月，另於100年8月－101年3月任代理處長）

赫處長民國45年12月29日生，河北懷柔
人，逢甲大學高階經營管理碩士，83年元月
由軍職轉任公務員，歷任專員、科長、主

任、副處長等職。任內以服務理念為核心，

將政風工作定位為「防疫、橋樑、安全」

三大功能，戮力推展「行動政風」功能，

鼓勵政風人員走出辦公室，建立「廉政品管

圈」，推動「行政透明」，秉持「防貪先

行，肅貪在後」及「防貪－肅貪－再防貪」

原則，對各項可能發生之弊端展現「預警」

功能，主動協助機關解決各項廉政疑慮，期使機關更健康、更和諧、更安全。

在赫處長任內，榮民對本會清廉滿意度逐年提升，司法機關偵辦本會員工涉貪

案件，亦逐年下降，均顯示本會服務榮民品質與整體清廉形象有卓越的提升。

赫處長對本會政風工作之奉獻不遺餘力、功勳卓著，嗣於106年3月退休
後，獲推薦至本會投資事業大台南區天然氣公司擔任副董事長職務，持續推

動會屬投資事業「企業誠信」之廉能風氣。

輔導會成立50週年暨榮民節慶祝大會政風處劉處長岳平先生
（左4）與全體廉政楷模人員合影。

赫處長國明先生主持本會政風工作檢討會與出

席政風人員進行工作研討與業務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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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任 王處長敬前先生（民國106年8月－108年1月）

王處長民國42年10月13日生，山東齊
東人，中國文化大學英語學系畢業，調查

人員乙等特考及格。歷任交通部政風處科

長、交通部電信總局政風室主任、行政院

環保署政風室主任、行政院農委會政風室

主任、教育部政風處處長、行政院政風處

處長、內政部政風處處長及經濟部政風處

處長等職務。任內依據「聯合國反貪腐公

約」、「反貪腐公約施行法」及「國家廉

政建設行動方案」等國家廉政規範，針對

本會輔導安置退除役官兵之宗旨及組織特性，從客製化角度擘劃執行本會廉

政工作，本於「興利、防弊」並重原則，強化廉政宣導、落實廉政倫理事件

登錄及推動行政作業流程透明等措施，並強調走動式廉政管理，期能從「愛

護、防護、保護」三面向，協助機關型塑廉能治理風氣，建構廉潔之良善工

作環境以保護公務同仁。王處長亦相當重視本會轉投資事業之「企業誠信

與倫理」，結合本會會薦（派）董、監事及高階經理人研習或訓練時機，辦

理相關廉能治理及反貪課程，藉由強化本會轉投資事業高階經理人之廉能知

能，打造本會全面性廉潔文化。

王處長敬前先生（中立者）主持本會辦理公職人

員財產申報暨利益衝突迴避法講習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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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任 丁處長國耀先生（民國108年3月迄今）

民國48年1月24日生，淡江大學
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畢業，調查人員

乙等特考及格。歷任法務部政風司科

長、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政風室主任、

臺北市政府政風處主任秘書、基隆市

政府政風處處長、監察院政風室主

任、外交部政風處處長等職務。108年
3月上任即積極推動廉政高風險業務專
案稽核、圖利與便民專案法紀教育、

新修正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與

之國家機密保護法等廉政法令宣導及

辦理廉政細工研討會等多項防貪與反貪具體作為，冀使外界對本會各項施

政信賴。108年6月20日召開本會108年第1次政風工作檢討會，丁處長期勉
本會所屬機構政風人員，重視團隊合作精神，提升專業能力，廉潔自持，

公正執行職務，型塑本會及所屬機構廉潔與透明文化。

丁處長國耀先生主持本會108年第1次政風工作
檢討會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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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立宏規—政風工作手冊

民國81年7月1日總統明令公布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正式施

行，政府各級機關「人事（二）機

構」改制為「政風機構」，輔導會基

於端正政風，促進廉能政治，維護機

關安全，會本部成立「政風處」，負

責肅貪防弊政風業務。82年3月1日訂
定輔導會「政風工作手冊」等作業規

範等32項，政風作業制度綱舉目張，
嗣針對推展政風實務而陸續增訂作業規定，區分「人事業務」、「綜合業

務」、「政風業務」、「維護業務」、「預防業務」等五類，分發各級政風

機構據以執行，今政風制度枝繁葉茂，政風工作與時俱進，實奠基於此。

光榮傳統—政風業務觀摩

輔導會政風改制初期，相關法令

規章與標準作業程序訂定完備，各項

政風工作得以順利推展，奠定政風工

作堅實基礎。民國84、85年度分別由
森林保育管理事業處政風室、臺中榮

民總醫院政風室代表輔導會接受法務

部政風業務實況督考，均獲核列為績

優單位，86年12月9日中央機關各部會
政風業務觀摩會，輔導會由政風處全

體人員分組實施業務實況說明，普獲正面肯定與極高評價。財政部亦主動蒞

會實施政風業務觀摩參訪活動。嗣法務部歷年政風業務督導訪問及工作績效

評比，均有優異表現及佳績，迭獲長官嘉許與表揚，法務部94及95年度政風
業務視察，輔導會政風處業務推動及所屬政風機構實況，均獲評定為績優單

位，輔導會推動政風業務光榮歷史之傳承，持續發光發熱。

民國81年7月16日政風改制後，輔導會依據政風人員設
置條例及政風工作作業規定，編訂「政風工作手冊」。

光榮傳統—輔導會政風處推動政風業務，歷年來接受

績效評比、業務觀摩，獲頒各項優勝獎牌集錦。

重大工作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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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整合—廉政宣導活動

貫徹行政院頒「國家廉政建設

行動方案」，推動公部門以外的個人

和團體積極參與預防和打擊腐敗，以

提高民眾對廉政的認識，本會每年均

跨域整合公、私部門網絡資源，推動

社會參與活動。積極協調相關政府機

關、學校及民間團體辦理大型反貪宣

導活動，以提升全民反貪共識。108
年5月20-21日本會結合「108年度會薦
中高階主管企業管理暨會派董監事講

習班」，安排「企業誠信與倫理」課

程，邀請BSI英國標準協會東北亞區蒲
總經理樹盛擔任講座，讓與會人員瞭

解企業誠信治理與培養廉潔意識之重

要性，並彰顯公、私部門齊心協力反

貪腐之決心，對強化本會會薦董監事

廉能意識及建構本會轉投資事業廉能

文化，顯有效益。

高雄榮民總醫院為防範醫療機構

辦理採購發生弊端，喚起社會重視並

關心貪腐問題，建立公平、公開採購

程序，提高採購效率與功能，於108
年6月10日舉辦「『杏林廉心．誠信 
透明』廉政論壇」，有效型塑本會醫

療機構廉潔形象及採購廠商企業誠信

文化。

臺中榮民總醫院於108年6月20日
舉辦108年「醫療廉能誠信—醫商互動

本會108年度「會薦中高階主管企業管理暨會派董監
事講習班」，邀請BSI英國標準協會東北亞區蒲總經
理樹盛擔任「企業誠信與倫理」課程講座。

高雄榮總劉俊鵬院長、高雄地檢署周章欽檢察長、樹

德科技大學吳英明講座教授、廉政署陳榮周副署長、

輔導會政風處丁國耀處長、橋頭地院楊富強法官暨其

他貴賓合影留念。

臺中榮民總醫院舉辦108年「醫療廉能誠信—醫商互
動新理念」廉政論壇，邀請法務部廉政署署長鄭銘

謙、臺灣臺中地檢署檢察長陳宏達、臺灣透明組織史

美強教授、廖興中副教授等全國各醫療藥品、衛材、

工程、設備廠商代表等共同參與此次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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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念」廉政論壇，邀請法務部廉政署署長鄭銘謙、臺灣臺中地檢署檢察長陳

宏達、臺灣透明組織史美強教授、廖興中副教授等，以及全國各醫療藥品、衛

材、工程、設備廠商代表等共同參與此次論壇，提供中央及地方醫療機構採購

主管、醫療產業及學術機構一個廉政溝通平臺，分享醫商往來新模式理念。

廣納建言—機關廉政會報

為提升整體政府廉政效能，本會於

100年3月29日成立「廉政會報」，透過
建構廉政工作整合平臺，定期審視機關

風紀狀況，廣納各界建言，多面向推動

反貪、防貪、肅貪及相關廉政工作。

本會108年第1次廉政會報邱主任委
員國正親自主持，並期勉各單位主管應

作好「風險管理」及「內控機制」，運

用集會及員工在職訓練等時機，持續加

強廉政宣導教育，建立全體同仁「不願貪、不必貪，不能貪、不敢貪」之觀

念，以保護絕大多數善良之公務人員。

見賢思齊—廉政楷模表揚

輔導會為貫徹培養所屬員工「以廉潔

為榮」品操，藉廉政楷模選拔活動實施典

範表揚，激勵本會全體員工廉潔風範，促

進廉能政治，自民國86年起辦理「廉政楷
模」選拔表揚活動，經本會各處會及各所

屬機構初評後推薦人選，再經本會廉政楷

邱主任委員國正主持本會108年第1次廉政會報提出
工作提示。

邱主任委員國正（左）於本會月會中頒發107年
廉政楷模事業管理處王科長國帆。



319

重大工作回顧

政
風
興
革

模選拔評審委員會複評，遴選出10-15位廉政楷模，並於本會月會中接受主任
委員親自頒獎表揚，廉政事蹟亦刊載於「榮光雙周刊」、政風專刊、政風電子

報擴大宣教表揚，樹立典範標竿，期收激濁揚清之效。

陽光法案—財產申報作業

我國陽光法案，包括公職人員財產

申報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政治

獻金法、政府資訊公開法及遊說法等，其

中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之立法目的在於端

正政風，確立公職人員清廉之作為；而制

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目的，則為

促進廉能政治，端正社會風氣，有效遏阻

貪污腐化暨不當利益的輸送。兩者都是

為了健全陽光法案體系而努力的具體表

現，也是目前廉政單位重要的主管法規。

法務部自103年定期申報期間，開始試辦透過「財產申報查核平臺」取得
財產資料，提供申報義務人辦理定期申報，使申報義務人免受四處奔波蒐集資

料之苦及逐筆逐項登打申報之累，並大幅降低申報錯誤率及漏報、短報或溢報

之說明義務，避免遭受高額裁罰。本會及所屬機構107年辦理授權人數比率達
98.41%。

自主管理—政風分區制度

輔導會下轄服務、安養、醫療、農林、

勞務、訓練機構及榮民公司等各類型機構，

行政指揮幅度龐大，組織架構呈現扁平化，

僅16個單位設置政風機構，全般狀況掌握不
本會政風處預防科劉科長美玲（左3）列席臺
北榮民總醫院107年政風工作責任區會議。

本會楊主任秘書駕人（右坐者）主持107年「公職
人員財產申報實質審查」抽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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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未設政風機構，雖採「兼辦政風制度」運作，惟橫向協調受限，基於「專

任政風支援兼辦」理念，經由「組織管理」到「目標管理」發揮整合功能，

自民國93年起推行「政風工作責任區制度」，劃分北、中、南、東部4個責任
區，執行狀況掌握、業務稽核、政風訪查及安全維護等工作，強化協辦政風

「自主管理」—自轉功能，提升政風整體工作效能。

活化宣導—政風日晷專刊

「日晷」又名日規，晷者影也，是人

類最早的計時工具。原始的日晷只是地面直

立一支八尺的竿子，春秋時代中葉，「立竿

為影」以竿影長度及位置劃分時辰，後發展

以指針朝向北極星亦可由落影計時，當時周

朝計時器具為「圭臬」（玉石所製的尺），

傳至漢代更進化為「銅表」，嗣沿用至今。

「日晷」指引著我們祖先們日常作息，創造

了現代的文明。

民國89年7月16日成立政風宣導工作小組，基於「依法行政」是公務員心
中的「日晷」，也是全體公務員行為準則，為具體呈現政風宣導業務全貌，93
年特將宣導專刊命名為「日晷」，遴請學者專家、政風先進撰稿為文，結合輔

導會重大施政、社會時事脈動及業務實況，精心策劃編輯定期出刊發行，使政

風宣導刊物成為多元理性探討園地。

輔導會自民國93年正式將政風宣導專刊命名
為「日晷」創刊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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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園丁—楊宗蒸先生

楊先生宗蒸，民國16年7月10日生，四川省成都市人。33年間抗日軍興，
先生時在成都華西協和高中唸書，響應政府「十萬青年十萬軍」號召下，毅

然投筆從戎，戍守印度邊境並參與反攻緬甸作戰。隨部隊來到臺灣後，68年
介派輔導會臺北榮民技術勞務中心服務，擔任「人事室（二）」主任，81年12
月屆齡榮退。

回顧在輔導會服務期間雖長達14個年
頭，其歷經轉型後「人事室（二）」全程，

又見證改制政風前蛻變，楊先生表示自己只

是一個政風基層工作者，並無顯赫事功，僅

運用個人攝影專長，將各項過往活動點滴，

化為具象永恆紀錄，勾勒出人（二）機構人

事變遷歷史紀實，業務執行推展運作更迭，

照片保存至今量鉅質精，他謙稱都只是恰巧

恭逢其時，「政風園丁」稱號，先生實為不

二人選。

先生開朗健談，論及人事（二）時期工作推動其中甘苦辛酸，娓娓道出

在勞務中心服務期間的過往舊事，處處表露出平易近人風範。夫人關泉珍女

士巾幗不讓鬚眉，曾任職於三軍大學醫護所護理長多年，育有2子事業有成，
承歡膝下兒孫盈堂。

楊先生自輔導會公職退休後，仍本「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

心」，總是保持高度的關注與熱忱的參與感，其對輔導會人（二）時期，秉

持「只問耕耘不問收穫」態度，只有付出不求回報，林林總總信手拈來如數

家珍，在他的言談舉止中，我們看到並深深體會到「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

無求品自高」。大家若在茶餘飯後敘往憶舊時，別忘記邀約楊先生齊聚一

堂，他非常願意出示個人擁有之典藏照片，並細說照片中寓含人生哲理政風

軼事，與您共同分享美好的回憶。

楊宗蒸先生（左）與時任臺北市榮民服務處

政風室關主任劍青先生（右）參加政風工作

講習合影。

典範人士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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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實作風—熊維範先生

熊先生民國21年7月3日生，湖
北省松滋縣人，37年響應政府號召
投筆從戎，投身青年軍206師，從事
剿匪戡亂，37年底，隨206師由南京
來臺整訓。46年投考政工幹校畢業
後，分發陸軍部隊歷練基層各級政

戰主管職務，60年7月以年限軍官自
軍中申請退伍。

斯時，熊先生感於尚值青壯

盛年，理當為國貢獻一己，嗣於

65年進入輔導會人事處（二）任職，開啟長達22年公職生涯，其間因工作認
真，積極主動，績效優異屢獲長官不次拔擢，歷任輔導會所屬各級重要政風

職務，87年6月任臺中榮民總醫院政風室主任，屆齡退休。
74年熊先生時任人（二）專員時期，負責保防人事、年終督考等業務，

獲調查局業務檢查評定成績為第一名，擔任政風處第一科科長職務期間，籌

劃並建立本會「年度業務視察」制度，開啟年終業務督導工作新頁，為日後

政風工作奠定良好基礎，有效執行榮民觀念溝通與輔導工作。參與輔導會榮

民服務節目—「松柏村」幕後撰稿工作，在中國廣播公司節目順利播出，居

功厥偉。76年間榮民陳情抗爭事件頻繁，其負責維安任務及處理榮民陳情事
件，融入群眾中，以情感博得榮民信任與認同，降低怨懟化解危機，熊先生

不斷努力與付出，迭次獲得輔導會長官及同仁間正面肯定。

熊先生退休賦閒在家，與夫人徐英女士攜手共進，每日藉健行運動養

生之道，維持神清氣爽及輕盈體態。在我們與熊先生追憶政風過往舊事言談

中，其仍興緻盎然不減對輔導會政風工作現況的關心，猶惦念著「政風機

構」法源定位與未來走向，殷切期許繼起政風人員應秉持先進們「捨我其

誰」的精神，加強溝通服務，協助單位解決問題，更冀望輔導會加強第一線

人員服務態度訓練，匯聚成「榮民至上、服務為先」的動力，期能以優質服

務文化嘉惠榮民，凝聚榮民向心，成為榮民心中永遠的輔導會。

輔導會鄭主任委員為元（中）榮調歡送茶會中熊維範先生

（右2者）與政風處同仁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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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樸奉獻—類延榮先生

類先生民國23年2月26日生，山東省濟南縣人。38年6月，隨山東流亡學
校到澎湖，響應政府號召投筆從戎入伍從軍，類先生時年僅15歲。軍旅生活
中，類先生由基層做起，以工作勤奮績效，處事無私無我精神，累功擢升至

國防部上校副處長職務。

類先生78年9月16日奉派輔導會人事處（二）任督察迄至改制政風，88年8
月16日在桃園榮家副主任屆齡退休。
類先生說，輔導會為擴大服務層面，

照顧孤苦無依的榮民，籌設自費安

養中心，時任第二處專員的他，負責

策訂自費安養實施辦法，至今仍記憶

猶新；其次是擔任人事（二）督察，

負責調查及處理案件，均秉持公正廉

潔、守正不阿，力求毋枉毋縱最為先

生印象深刻與懷念，就是同仁間辦案

相互支援、研究案情至夙夜匪懈之

境，雖辛勞但值得回味。

人事（二）改制政風法制化後，業務職掌法源體系不但明確，工作範疇

更由保防安全工作，化為全面性的廉政推展工作，類先生全程參與其事，思

之歷歷在目，過往雲煙於今只是驚鴻一瞥。

在桃園榮家服務期間與老榮民面對面對話時，傾聽榮民返老還童的天

真喜樂，直接照顧孤苦無依的安養榮民，分享榮民壯志凌雲的歷史故事。

「十五從軍征，花甲始得歸。身是異鄉客，家中有阿誰？遙望是君家，松柏

冢累累。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是類先生從軍報國歲月人生的縮

影，是犧牲奉獻的生活寫照，更是他公職生涯，最刻苦銘心的追憶。

先生性情溫和、嚴以律己，夫人盧金葉女士秀外慧中，更為先生平時生

活重要支柱，類先生自軍中至轉任公職，夫人一直扮演著中國傳統文化中賢

妻良母角色，相夫教子使其戮力從公而無後顧之慮，育有2子1女，均已成家
立業且事業有成，三代同堂和樂相處，家庭生活幸福美滿。

專訪誠樸奉獻—類延榮先生（右）與程樹華先生

（中）、李樹勳先生（左）參加輔導會政風人員聯誼會

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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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忠體國－許方華先生

許先生民國22年1月19日生，山東
省青島市人。38年投筆從戎，45年隨國
軍自海南島轉進來臺後，參與名震中

外之金門823砲戰。軍旅期間歷任康樂
官、指導員、保防官、政參官、科長、

師主任及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副處長等

職，76年外職停役轉任輔導會，迄87年
7月16日在副處長任內屆齡退休，期間
歷任各級政風重要職務，獲頒景風、寶星、陸光、弼亮、金歐、忠勤等多項

勳獎章，並當選模範公務員等殊榮。

80年10月1日從榮工處明湖施工處人事室（二）副主任奉調本會人事處
（二）服務，81年7月適逢政風改制，許先生時任人事處（二）科長，積極
策劃訂定相關法令規章，完成「政風法令宣導」、「機關員工貪瀆不法預

防」、「發掘與及檢舉事項處理」、「機關政風考核」、「機關公務機密維

護」等相關法令規章與標準作業程序計32種，使政風改制初期各項工作得以
順利推展，對奠定政風工作基礎與推動具有莫大的貢獻。

83年至85年期間，策劃執行「肅貪行動方案具體措施」及「行政革新方
案」，對案件調查處理，秉持公正廉明、不忮不求、守正不阿及毋枉毋縱精

神處理問題；對落實「行政革新」縝密具體，研採有效可行方案，力求盡善

完美，甚具成效，連續三年獲行政院研考會評定為績優單位。許先生畢生對

國家、榮民服務貢獻至鉅，尤其政風改制後，精心策劃各種法制作業，發揮

法律教育成效，對防杜貪瀆不法情事，績效卓著，深獲長官讚許與肯定，其

「功在輔導會」真是實至名歸。

許先生家庭美滿幸福，夫人胡淑華女士相夫教子，育有1女1子，長女許
廷憶小姐克紹箕裘繼承父業，投效軍旅，子許廷傑先生，從事機械工程行

業。許先生家住中壢市民權二路在古華飯店附近，距離中壢火車站步行亦僅

十餘分鐘腳程，想探尋輔導會政風典故及軼聞趣事，不妨在閒暇時間與許先

生邀約，專程前往拜訪，必讓您能有豐碩的收穫。

許方華先生（右）參加退休政風人員春節聯誼餐敘後

與孫處長忠信夫人（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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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業樂群－梁朝選先生

梁先生民國16年6月27日生，河北省
東明縣人。38年間他以流亡學生身分從
軍，隨著南天王陳濟棠的軍隊來到臺灣

後，原奉派在國防部總政治部第五組任

職。43年6月，嚴前總統家淦先生時任臺
灣省政府主席，因積極籌備成立「國軍

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梁朝選與

時任臺灣省政府社會處長傅雲先生等人被

指派投入籌備工作，並成為本會成立參與工作團隊成員之一。當輔導會正式

成立時，梁先生即脫離軍職，轉調輔導會任職服務，開啟了長達38年之久的
公職生涯。

梁先生回憶在第六處調配科長任內，策訂「職務調配準則」公布實行於

全國，使工作有所準據，達到人人機會平等。在復健科任內，訂頒「老弱殘

障復健計畫」、「退役軍醫職業特考計畫」，在就養科長任內，策訂「十年擴

大安養計畫」，全面照顧無謀生能力的老人，達到老有所終，並籌辦臺東慈母

育幼院，以收育孤苦無依兒童。

69年10月15日調任督察，78年6月1日由督察調撥人事處（二）簡任督察兼
副處長，迄至81年8月1日屆齡退休。擔任督察官及副處長期間，調查及處理案
件，公正廉明、不忮不求、守正不阿、不為利誘、不為勢劫，辦案務求毋枉

毋縱，細心審閱，嘗擔任幹訓班教席，講授「公職人員法紀教育」、「案件

調查應有的認知」、「監標監驗實務」等課程，均能盡心盡力普獲稱道，其畢

生工作為榮民服務，任勞任怨著有宏效，所以曾前後獲得優良工作人員獎狀9
幀，能擁有如此多次的榮譽，證明他的努力付出與長官的認同肯定，「功在

輔導會」一詞，對梁先生而言確屬實至名歸。

梁先生的夫人李玉梅女士也是榮工公司政風室退休前輩，夫妻鶼鰈情

深。梁先生曾擔任「中華民國中央退休公教人員協會」理事長，為爭取退休

公教人員權益，不遺餘力。他是政風之縮影，也是輔導會歷史的見證。梁先

生家就在輔導會大樓旁，步行不到兩分鐘路程，想探索輔導會故事點滴，或

者茶餘飯後敘往憶舊，如果有時間，他會願意說給你聽。

梁朝選先生（右座）參加退休政風人員聯誼餐敘

與嚴故副處長文卿（中座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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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責不讓－林明增先生

林先生民國46年1月26日生，臺灣苗
栗人。政治作戰學校專修班畢業，歷任

國軍保防官、反情報隊分遣組長、軍區

科長、政戰處長、國防部上校政戰參謀

官等職。86年外職停役轉任輔導會，先
後任職政風處專員、臺北榮民總醫院政

風室組長、桃園榮民醫院政風室主任、

桃園榮民之家政風室主任、輔導會政風處

科長、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政風室主任、臺北榮民總醫院政風室主

任、內政部政風處專門委員等政風職務。

86年由軍職轉任輔導會，於政風處專員4年餘期間，職掌醫療機構政風查
處業務、定期研編輔導會「機關政風狀況政體分析評估報告」，彙總各類型

機構易滋弊端業務、人員素質及風紀狀況等，審慎分析評估機關清廉程度與

廉政風險，提供機關首長作為施政及廉能建設之重要參考。

91年1月至93年7月，任職臺北榮民總醫院政風室組長期間，執行「秘帳
案」、「欣科案」重要職務人員涉嫌不法違失查察處理；93年7月至97年9月，
任職桃園榮民醫院政風室主任，查察歷年醫療帳款應收未收、「巴氏量表」

醫療診斷證明開立弊失，協助機關健全內控機制；97年9月至99年4年，任職桃
園榮民之家政風室主任，稽核清查歷年亡故榮民遺產，維護榮民合法權益。

99年4月至101年10月，任職輔導會政風處科長，配合廉政政策方向，規劃結合
實踐大學、逢甲大學及地方政府機構，辦理企業反貪跨域整合、反貪倡廉宣

教；擇定專題廉政研究，形成重點有效對治；101年10月至103年12月，任職交
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政風室主任，監辦國道一號高速公路五股─楊梅

段工程、金門大橋新建工程、中部國際機場工程、南沙太平島碼頭機場整建

工程等多項國家重大公共建設工程；104年1月至107年7月，任職臺北榮民總
醫院政風室主任，查處「全人美」等產官學合作、「緩和安護」促參等違失

案，並致力行政程序透明制度之建立，型塑政府機構優良政風形象與民眾對

政府施政信賴感。

林明增先生（右3）於106年臺北榮總員工秋季健
行—廉手出擊反貪宣導活動攤位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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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沖自牧－廖學謙先生

廖先生民國43年3月27日生，臺灣花
蓮人。東吳大學經濟系畢業、調查人員

68年乙等特考、人事查核班第7期，歷任
財政部高雄關稅局稽核、財政部臺北市

國稅局政風室主任、臺灣高等法院高雄

分院檢察署政風室主任、財政部關稅局

政風室主任、行政院國科會政風室主任

等職務。101年11月1日調任輔導會政風處
副處長，迄今6年餘期間，歷經3任處長，襄助處長處理處務。兩度（106年3-8
月、108年1-3月）代理處長職務，對於上級交辦事項與推動本會及所屬機構各
項廉政工作，縝密構思，細心執行，任勞任怨，穩健應事，均能圓滿達成任

務，績效卓著，頗受各級長官嘉許、部屬同仁愛戴。

廖先生任副處長期間督導辦理防貪業務，如「企業誠信與倫理」專題

教育、新進人員專案法紀宣導、「圖利與便民」專案法紀教育、三大榮總廉

政論壇、行政透明措施推動小組會議、督辦15項行政透明措施案等；查處業
務，如採購案件圍標、公務員涉圖利案、某農場場長涉收受工程回扣案、某

分院護理人員積欠法定工作天數案、本會土地管理、資料庫資訊安全之專案

稽核、本會醫療機構財產報廢作業專案清查，協助機關強化內控機制與陳情

請願事件之處理等，推動政風工作甚受上級長官之肯定與信任。

廖學謙先生平時為人處事謙沖和睦、對人以和、對事以真、提攜後進、

傳授工作經驗，以謙卑的德性來涵養自己而尊顯他人，從未曾動怒於他人，

高明的處事智慧，是輔導會政風同仁最佳典範長者。

廖學謙先生（右1）出席臺北榮總107年行政透明
與國際廉政趨勢研討會。


